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赣经购诉字【2022】9号 
一、项目编号：HRC2022-KF-G001
二、项目名称：中小学教室LED护眼灯设备等设备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广州璨恩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天泰一路1号203房
被投诉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地址：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坚路
　　被投诉人：华睿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华润大厦C座1006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华睿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赣州经开区中小学教室LED护眼灯设备等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HRC2022-KF-G001）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2年12月3日向本单位提起投诉,本单位于当天依法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招标文件第23页产品技术指标（16分），涉嫌构成对其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技术指标中的智能LED教室灯（8分）及智能LED黑板灯（8分）均规定所投灯具正常燃点≥30000小时的光通维持率（不接受加速）≥93%得２分，≥25000小时的光通维持率（不接受加速）≥93%得1分，≥20000小时的光通维持率（不接受加速）≥93%得0.5分；≥30000小时的显色指数Ra≥90、R9≥50得２分，≥25000小时的显色指数Ra≥90、R9≥50得1分，≥20000小时的显色指数Ra≥90、R9≥50得0.5分；≥30000小时的色容差（或色品容差）≤5SDCM,得２分，≥25000小时的色容差（或色品容差）≤5SDCM,得1分，≥20000小时的色容差（或色品容差）≤5SDCM,得0.5分。得分依据为提供CNAS和CMA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或不符合不得分。满足以上检测报告的公司至少是成立3－5年的公司，存在以不合理条件对其供应商进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情况。要求删除上述评分因素。

投诉事项2：招标文件第26、27页中产品质量评价（12分）中设定通过绿色健康或环境保护类认证的得３分，通过资源节约或设备节能认证的得３分等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其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要求删除上述评分因素。
投诉事项3：招标文件第27、28页中第三点智能管理平台（15分）中规定为保证系统与设备的兼容性和方便统一售后维护，智能管理平台与LED灯具须为同一生产单位，满足得４分；另智能管理平台通过SPCA认证5级得３分，４级得２分，３级及以下得１分，未提供或不符合不得分等规定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其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智能管理平台与LED灯具是否为一家单位与兼容性和方便管理并不冲突；SPCA认证是软件过程及能力成熟度评估，不是国家强制认证。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其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要求删除上述评分因素。

投诉事项4：招标文件第28页中规定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为国家或省市级行政部门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的分别得2分及1分，属于以不合理条件对其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要求删除上述评分因素。
投诉事项5：招标文件第35至第38页中采购项目需求将设备清单中的所有技术要求条款均设为符合性条款，否则作无效标处理，属于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要求对其国家强制要求的技术用醒目方式标明，其它技术要求不作为实质性条款。
被投诉人回复：

投诉事项1：检测报告是为佐证相应的技术参数，是一种常见的技术支撑材料，为评标委员会提供评审依据，对所有投标人的要求也是一致的。未对其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和歧视待遇。

投诉事项2：《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提出如下意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用财政资金进行采购的，应当优先采购节能产品，逐步淘汰低产品。且本项属于加分项，从降低能源消费、节约财政资金，节能减排等方面进行设置，符合优中选优的原则。

投诉事项3：智能管理平台与LED灯具为同一生产单位是保证系统与设备的兼容性和方便统一售后维护，且此项为加分评，并不是投标人资格要求。SPCA认证本着充分保障学生视力健康的初衷进行设置，符合优中选优的原则。

投诉事项4：“专精特新”是指具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优势的中小微企业，此项不存在对其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且为评分加分项，并不是投标人资格要求，不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其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况。

投诉事项5：本次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所列技术参数均经过市场调研，其成份、工艺和物理、化学性能等技术指标及要求是本次采购活动需满足的最低需求，潜在投标人也可以提供优于本项目技术参数的货物产品。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2年12月29日，本机关组织行业专家对投诉事项及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了综合调查，调查意见为：

1.投诉事项1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检测报告是为佐证相应的技术参数，是一种常见的技术支撑材料。要求提供检测报告，是为评标委员会提供评审依据。不存在以不合理条件对其供应商进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情况。

2.投诉事项2不成立。招标文件第26、27页中产品质量评价（12分）中设定通过绿色健康或环境保护类认证的及通过资源节约或设备节能认证的各得３分属于采购人自觉落实了政府采购节能环保的政策功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政府采购政策、采购预算、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不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其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

3.投诉事项3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智能管理平台与LED灯具为同一生产单位是保证系统与设备的兼容性和方便统一售后维护，且此项为评分加分项，并不是投标人资格要求，未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不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其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4.投诉事项4不成立。招标文件第28页中关于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为国家或省市级行政部门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的分别得2分及1分的规定未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因“专精特新企业”本身就是指具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等优势的中小微企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5.投诉事项5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六条：“技术要求是指对采购标的功能和质量要求，包括性能、材料、结构、外观、安全，或者服务内容和标准等。”和第九条：“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本次招标文件中的采购需求，其成份、工艺和物理、化学性能等技术指标，招标文件第35至第38页中采购项目需求中设备清单中的所有技术要求条款为满足本次采购活动的最低需求，故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以上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赣州经开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22年12月29日

 
